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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为严格落实《学生宿舍安全管理制度》，强化住宿区域日常安全管理，构建主动发现、及时预警、快速处置的安全防控网，保障住宿学生人身财产安全，维护宿舍良好秩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所有对学校学生宿舍区域进行的安全巡查活动，是学校整体安全巡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第三条宿舍安全巡查遵循“预防为主、全面覆盖、分级负责、重在实效、闭环管理”的原则，实行常态化、网格化、精细化管理。
第二章 巡查体系与职责分工
第四条宿舍安全巡查实行四级联动体系，与《学生宿舍安全值班制度》相衔接：
1.  宿管员（生活老师）例行巡查：作为核心力量，负责所辖楼栋的日常不间断巡查，是隐患发现的第一责任人。
2.  教师（班主任/值班教师）重点巡查：每日晚间及重点时段，深入宿舍进行纪律、安全及学生状态巡查，处理突发事件。
3. 学校职能部门（德育处/总务处/安保处）专项督查：定期对宿舍消防、设施、用电、卫生及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与督导。
4.  校级领导抽查：不定期对宿舍整体安全状况、各级巡查履职情况进行抽查。
第五条 职责明确：
宿管员：负责每日楼层内安全、卫生、纪律的全面巡查，记录详实，即时处理一般性问题并上报隐患。
值班教师/班主任：负责熄灯前后学生归宿情况核查、就寝纪律维护、重点学生关注及配合处理违规事件。
职能部门：负责制定巡查标准，分析巡查数据，督办重大隐患整改，组织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。
学生自律组织（楼长/层长）：在老师指导下，开展文明安全自查与朋辈提醒，发挥桥梁作用。
第三章 巡查内容与重点
第六条 巡查内容须全面细致，重点包括：
1.  消防安全：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；灭火器、应急灯、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；有无吸烟、使用明火、焚烧物品现象；有无遮挡消防设施。
2.  用电安全：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插座；严禁使用或存放热得快、电炉、电热毯、电火锅等违规电器；检查充电器、台灯等是否远离易燃物，人走是否断电。
3. 设施与物品安全：床铺、桌椅、门窗、护栏、空调、风扇等设施是否牢固完好；有无存放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品、有毒化学试剂等违禁物品；阳台、窗台是否摆放易坠落物品。
4.  行为与纪律安全：有无留宿外人、夜不归宿、迟归登记不全情况；有无打架斗殴、酗酒、赌博等违纪行为；有无攀爬门窗、高空抛物等危险举动。
5.  内务与卫生安全：室内是否整洁，垃圾是否及时清理；有无堆放杂物阻塞通道；是否存在饲养宠物等情况。
6.  学生状态观察：关注学生有无情绪异常、突发疾病、矛盾纠纷等潜在风险。
第七条 巡查重点时段：学生进出宿舍高峰时段、晚自习后至熄灯时段、夜间就寝后、节假日离返校前后。
第四章 巡查方式、频次与记录
第八条 巡查方式包括定时巡查与随机抽查、全面巡查与重点抽查、人员巡查与监控调阅相结合。
第九条 基本巡查频次要求：
1.  宿管员：每日上午、下午、晚间至少各进行一次全面巡查；熄灯后至次日凌晨，应进行不少于一次的夜间重点巡查（查房）。
2.  值班教师/班主任：每日晚自习后至熄灯前，应深入所负责楼层/班级宿舍进行巡查；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。
3.  职能部门：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宿舍安全专项联合检查。
4.  校级领导：每学期至少进行两次宿舍安全专项抽查。

第十条 严格执行记录制度。巡查人员必须如实、规范填写《学生宿舍安全巡查记录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内容应包括：巡查时间、巡查区域、发现的具体问题（隐患）描述、现场处理情况、报告情况及后续跟进建议。记录要求字迹清晰、事项具体、责任明确。
第五章 巡查问题处理与反馈流程
第十一条建立“发现-报告-处置-反馈-复查”的闭环管理流程：
1.  即时处理：对轻微违纪行为（如内务不整）、可立即消除的小隐患，巡查人员应现场指出并督促学生或相关人员立即整改。
2.  记录上报：对不能立即整改的隐患（如设施损坏、违规电器暂扣）、严重违纪行为或需协调处理的事项，巡查人员须详细记录，并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宿舍主管或相关职能部门。
3. 分流转办：宿舍主管或职能部门接到报告后，进行分析研判。属于维修类的，开具报修单转总务处；属于违纪处理的，按校规校纪程序转德育处或年级组；属于重大安全隐患的，立即上报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
4.  整改与反馈：责任部门接到转办通知后，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或处理，并将结果反馈至发起部门及巡查人员。
5.  复查销账：巡查人员或职能部门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确认隐患消除或问题解决后，方可销账，形成闭环。

第六章 巡查纪律与要求
第十二条 巡查人员必须恪尽职守，认真细致，不得漏查、瞒报。
第十三条 巡查时应注意方式方法，尊重学生隐私，但涉及安全排查的必要检查除外。
第十四条所有巡查人员须接受基本的安全知识培训和巡查规范培训。
第十五条 保持通讯畅通，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迅速响应、联动处置。
第七章 考核与奖惩
第十六条将宿舍安全巡查职责履行情况纳入相关人员（宿管员、班主任、值班教师）的绩效考核。
第十七条 对在巡查中认真负责、及时发现重大隐患、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人员，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第十八条 对巡查不到位、记录不实、漏报瞒报、处置不力导致后果的，依据学校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第八章 附则
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学校政教处、总务处、安保处共同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滕州市第五中学
2026年03月 0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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